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钦州市加强耕地撂荒治理

稳定粮食生产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

钦政办规〔2021〕7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加强耕地撂荒治理稳定粮食生产的若干措施（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1年10月29日　　　　

钦州市加强耕地撂荒

治理稳定粮食生产的若干措施

（试行）

为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决策部署，引导农户合理流转土地经营权，切实做好撂荒耕地治理工作，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耕地撂荒治理工作的通知》等精神，结合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分类治理撂荒耕地

（一）撂荒半年以上（含半年）1年以下的承包耕地，经发包方督促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后仍不履行的，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签订委托耕种协议后统一耕种，或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引进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基层供销合作社、农业企业、工商资本等代耕代种，以合同方式稳定各方关系，明确各方利益。

（二）撂荒1年以上（含1年）2年以下的承包耕地，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引导采取出租、转包、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

（三）连续撂荒2年及以上的承包耕地，发包方终止承包合同，收回撂荒耕地，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组织流转土地经营权，恢复耕种。

二、强化农户约束管理

（一）撂荒半年以上的承包农户，由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列入黑榜名单。

（二）对撂荒耕地的承包农户，暂停发放其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复耕后重新纳入补贴范围。

（三）连续撂荒2年及以上的地块，取消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由发包方收回。

（四）农户因连续撂荒2年及以上被发包方依法收回全部承包地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注销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三、建立流转补助和激励机制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供销合作社、工商资本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流转撂荒耕地开展规模化粮食生产的，按规定给予相应补贴。

（二）市级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撂荒耕地治荒成绩显著且超额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的县区。

（三）鼓励县区安排一定资金对本县区撂荒地治理后种植粮食且成效显著的镇（街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奖励。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经营权提供服务的，可以收取适量管理费用，收取金额和方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方和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三方协商确定。

四、坚持依法依规流转撂荒地

（一）属水田的，流转用于种植粮食作物；属一般耕地的，流转发展粮食或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及用于饲草饲料生产。

（二）加强流转项目审查，审核受让方资质、农业经营能力，流转项目规划、经营项目必须符合农业产业发展等相关规划。  

（三）规范流转交易农村产权，土地流转规模50－100亩的在镇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构进行交易；100亩以上的在县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构进行交易。

五、大力培育和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一）培育本土能人。引导当地种田能手、经济能人牵头成立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创办农业企业，积极参与撂荒地整治和承接撂荒地流转经营。

（二）引进外来能人。引进各地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工商资本和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到镇（街道）、村（社区）流转土地，发展现代农业，推动撂荒耕地治理。

六、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大中型灌排工程建设与改造，做好水库的除险加固和蓄水放水管理，完善农田灌溉基础设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撂荒地复耕、流转创造良好条件。

七、开展撂荒耕地治理示范

从2022年春季开始，每个县区每年选择2个耕地撂荒较多的镇（街道），开展耕地撂荒治理和规模化流转示范工作。市、县区两级各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支持示范创建工作。

八、压实粮食安全责任

层层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田长制”，县、镇级田长由同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村、组级田长分别由村“两委”主要负责人和村民小组组长担任。以行政村为网格单元，落实每块耕地均有田长负责，实现耕地管理责任全覆盖，对工作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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